
本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因公派員出國 SOP 

一、法令依據 

中央研究院因公派員出國處理要點 

二、處理流程 

 

第二次以上提出申請者，申請

時應於系統中註明係本會計年

度第幾次申請經費補助，並檢

附相關附件（如大會邀請函、

大會議程、擬發表之論文摘

要、超過一次提理由說明書

等），經任職單位主管同意，

於會議前二個星期報院核示。 

 

授權各單位主管決

定，應登錄因公出

國系統，免提送院

方核備 

 

本院編制內研究人員及研

究技術人員、非編制內人

員（如約聘僱人員、研發

替代役、博碩士班學生

等）及協助執行本院相關

計畫人員等出席國際會

議，第一次申請補助者授

權各單位主管決定，應登

錄因公出國系統，免提送

院方核備。 

如有順道訪問講學案件，

因公出國系統會自動將案

件送「國外講學研究進

修」辦理 

 

本院各單位於因公出國系統送

出申請案件，人事室審核申請

人之資格及所附之申請文件是

否備齊，不符合即退件 

送主計室會辦 

 

人事室於因公出國系統回覆申

請案件核准文號，並將主計室

意見轉請各單位查照辦理 

 

如會計室對於經費的意見，轉請所處查照辦

理。 

院方經費、所內經費(含各所(處)之業務費、差

旅費、本院主題研究計畫、所長統籌款、研究

人員個人年度研究額度) 

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 

依經費來源不同 

＊自費 

＊院外單位支付 

 

 

 



三、作業注意事項 

  （一）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授權由各研究所（處）中心主管自行核准，免提送院方核備之案件，   
        僅限於以下情形：    

  1.第一次申請補助者。 

2.自費或由院外單位支付出席費用者。 

（二）出席國際會議且不發表論文者，補助以一次為限。但擔任國際重要學術學會理監事或國際
知名學術期刊編輯委員等特殊職務，或執行公務者，經程序申請核准後，出席相關會議。 

四、使用表格 

   1.「中央研究院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申請書 
2.「中央研究院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個人資料表  
3.「中央研究院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費用申請預算表  
4.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5.因公出國報告表 
6.因公出國報告審核表 

                              

 


